
数据使用许可协议

许可方（甲方） ： 数据堂（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齐红威

项目联系人 ：

通讯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宝盛南路 1 号院 11 号楼

联系电话 ： 010-53938660

高校/科研机构邮箱 ： services@datatang.com

被许可方（乙方） ：

法定代表人 ：

项目联系人 ：

通讯地址 ：

联系电话 ：

高校/科研机构邮箱 ：



数据堂（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股票代码：831428），专业的人工智能数据服

务提供商，致力于为全球人工智能企业提供数据获取、处理及数据产品服务。为了更好的推动产业发

展，加快人工智能模型及算法研究进展，数据堂决定针对高校、科研机构免费开放 1505 小时中文普通

话语音数据基础库的非商业用途使用权，借此回馈 AI 行业。

本合同甲方许可乙方在约定范围内无偿使用 1505 小时中文普通话语音数据基础库（以下简称“本数

据”） 。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并由双方共同

恪守。

第一条 数据使用许可

乙方为高校、科研机构。甲方许可乙方对“1505 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语音数据基础库” 享有限制性的、

非独占的、不可转让，非商业用途的、禁止演绎使用权，在本合同有效期间内，乙方可以在本合同约定

的范围内以科研为目的，对该数据具有储存、使用权利。该数据及数据衍生品（包括但不限于模型）不

得以商业使用为目的进行使用。

双方确定，甲方保留本数据包括所有销售、交易、出租、复制、发布、转让等权利在内的全部权利和知

识产权。

第二条 本数据描述

1. 格式：16kHz 16bit，wav，单声道

2. 录音环境：安静的室内；包含不影响语音辨识的背景噪音

3. 录音内容：30 万条口语化句子

4. 录音人：6408 人；男性 2999 人，女性 3301 人；≤20 岁 1481 人，21~30 岁 4412 人，

31~40 岁 244 人，40 岁以上 163 人；录音人员分布于广东、福建、山东、江苏、北京、

湖南、江西等 34 个省级行政区域

5. 设备：安卓:iOS=9:1

6. 语言：普通话；有口音的普通话

7. 应用场景：语音识别；机器翻译；声纹识别

8. 准确率：句准确率不低于 98%

9. 市场价值：361200 元人民币

第三条 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1. 在第一条数据试用许可规定的范围内，乙方无偿使用本数据。

2. 本协议期限内，乙方需允许甲方在进行开源数据推广及数据集使用效果跟进时提及乙方名称

及 Logo，包括但不限于：

(1) 数据堂官网进行 Logo 展示

(2) 数据堂自媒体文章中提及乙方名称及 Logo

(3) 第三方媒体跟进数据集使用情况时，提及乙方名称等。

3. 当乙方公开发表展示（公开发表展示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参加学术会议、公开发表论文、申

请专利等）利用本数据的全部或者部分获得的科研成果（科研成果包括但不限于会议论文、

会议报告所用 PPT、学术著作、专利等）时，必须在所获科研成果中注明使用 “数据堂中

文语音数据库”或“Datatang Chinese Mandarin Speech Dataset”，并且同时注明出处



https://www.datatang.com。 乙方应当在其得知科研成果取得或者公开发表展示后的 5

日内书面通知甲方，并向甲方说明注明科研成果的名称及出处。

4. 甲方仅许可乙方以科研为目的使用本数据。乙方不得以商业目的使用该数据，或者利用本数

据开发和生产商业产品。

5. 乙方有义务保护数据的完整性，妥善储存本数据，并对本数据及其技术细节进行严格保密。

6. 在未得到甲方事先许可的情况下，乙方不得公开发布本数据的任何内容，或者以销售、交

易、出版、传播、输送、翻译或其他方式向第三方披露本数据的全部或者部分，除在符合本

条第三条第 3 款规定的研究成果公开发表的情形外 。数据的任何格式或者任何复制品视同

原始数据。

7. 乙方应当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合法使用本数据，并确保本数据不会被用于违法目的，也不

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8. 本公司不承诺对所提供的数据中可能存在的与现势的某种不一致或者缺陷进行修改。本

公司不因该数据本身的瑕疵而对使用方所造成的任何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第四条 法律责任

1. 乙方保证其机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者乙方经过法人合法授权且在权限内签订本合同。若

乙方有以下情形之一，应当支付甲方本数据的全部市值，361200 元人民币。

(1) 乙方在获得数据后，决定将本数据用于商业开发。此时乙方应当在决定作出的 3 日内书

面通知甲方，并在通知甲方后的 20 日内支付价款；

(2) 乙方超出科研目的利用本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将数据衍生品用于商业用途等。

2. 若乙方出现本协议第四条第 1 款（2）项情形，且造成甲方其他损失的，乙方应当向甲方赔

偿其他损失。

3. 对乙方违反约定本协议第三条规定使用数据，未妥善保管数据造成数据泄漏，或者无论以何

目的向第三方提供全部或者部分本数据的，乙方在赔偿甲方本数据的全部市值 361200 元人

民币的基础上，还应当赔偿对甲方造成的损失。双方约定损失数额具体计算方法为以下两种

之一：

(1) 若乙方向固定对象提供本数据，损失数额＝乙方提供的第三方的数量×36.12 万元人民币

(2) 若乙方向不特定对象提供本数据，或者公开发布本数据的，应当赔偿甲方损失 100 万元

人民币。

当乙方造成的实际损失超过以上损失计算方法得出的数字时，应当按照实际损失计算数额。

若乙方在合同终止或解除后未履行第六条规定的删除义务，仍然存有全部或者部分数据（包

括任何数据的复制品）的，应当按照数据集原价赔偿甲方损失。

4. 若乙方在其以本数据而获得的研究成果公开发表展示时未按照本协议第三条第 3 款规定对本

数据进行注明，或者注明有错误的，应当首先采取措施改正。成果已经发表不能改正的应当

赔偿甲方人民币 5 万元。

5. 对由于乙方利用本数据而给第三人造成的损失或者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乙方单独承担责

任，甲方概不负责。

第五条 合同的生效与终止



本数据使用许可协议的合同期限为自签约之日起 1 年。在合同有效期内，若乙方违反本合同项下任何约

定，则甲方有权随时解除合同。

第六条 合同终止后的义务

乙方在本合同终止或者解除后 5 日内， 应当销毁所有其根据本协议获得的储存在硬盘、移动设备或者

其他存储介质上的数据（包括任何数据的复制品）。在数据销毁后，乙方应当向甲方提供一份由乙方法

定代表人签字的书面声明，确认乙方已经按本条的要求对数据进行了销毁。

本协议终止后，乙方仍然受到本合同第三条第 3、4、5、6 款，第四条、第六条的制约。

第六条 纠纷解决

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应协商、调解解决。协商、调解不成的，确定按以下第 2 种方式

处理：

1．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第七条 本合同一式 2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八条 本合同经双方签署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甲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人： （签名）

年 月 日

乙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人： （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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